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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教务处文件 
复旦教通字〔2021〕69 号 

 
 

 

 

 

各院系： 

经 2021 年 10 月 8 日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复旦大

学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复旦大学教务处 

2021 年 10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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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39 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

需求，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

发<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和《上海市学位委

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的通知》等

相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在全日制本科教育中开设双学士学位复合

型人才培养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双学士学位项目”）。为规范双学士

学位项目实施和学位授予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应着眼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

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，紧扣一流本

科人才培养定位，与学校“2+X”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有机融合，

充分发挥依托专业的特色优势。 

第三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通过高考招收学生，项目相关的两

个主修本科专业所依托的学科专业均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，

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。 

 

第二章  项目设置及培养方案 

第四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主修专业所属院系可结合经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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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发展需要、学科发展目标、自身专业特色、办学资源条件等，

经互相协商提出开设双学士学位项目的申请，共同拟订双学士

学位项目培养方案。方案中应明确第一主修专业和第二主修专

业安排，当两个主修专业的标准学习年限不一致时，应以标准

学习年限较长者为第一主修专业，且以其标准学习年限为双学

士学位项目的标准学习年限。 

第五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方案经不少于五人的校外专

家组论证通过，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

批准，并报请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审批同意后，设置为全日制本

科专业培养项目。 

第六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必须坚持高起点、高标准、高质量，

在课程教学、实习实践、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等重要培养环节

充分体现出跨学科、复合型、创新性的人才培养特性。 

第七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，符合

“2+X”本科培养体系的总体安排，并与各专业“2+X”培养方案

兼容与衔接。原则上，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方案的通识教育部

分应能满足任一主修专业培养方案的通识教育要求，专业培养

部分应能同时满足两个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中专业培养部分的学

业要求（含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）。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方案的

多元发展部分学业要求可由两个主修专业所属院系协商确定，

也可允许学生按照任一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相应规定修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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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修读规定 

第八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的日常管理原则上由第一主

修专业所属院系负责。 

第九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要求参加转专业的，可申请转

入项目主修专业以外的专业。学生无法达到项目学业要求、或

本人放弃项目学习的，转入第一主修专业学习。相关细则由双

学士学位项目相关主修专业所属院系共同制定，经教务处审核

后施行。学生因转专业或其他原因退出双学士学位项目的，其

已修读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如实记载，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等按

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学生未能在双学士学位项目标准学习年限内（不含

休学）完成学习任务的，可根据《复旦大学学籍管理规定》申请

延长学习年限，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第一主修专业标准学习年

限二年。 

 

第四章  毕业资格审核与证书颁授 

第十一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核由项目涉

及主修专业所属院系联合实施，审核结论由第一主修专业所属

院系负责上报教务处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学完双学士学位项目培

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，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准予毕业，发给毕业

证书；毕业证书上注明相关主修专业信息。达到学士学位授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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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，颁授相应的学士学位证书；学士学位证书上注明所授

予的两个学士学位信息。满足双学士学位项目荣誉项目要求或

辅修学士学位要求的，可分别获得荣誉证书或在学士学位证书

上加注辅修学士学位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仅达

到第一主修专业培养方案毕业要求的，按第一主修专业准予毕

业；达到该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，授予相应学士学位。学生

所修第二主修专业课程达到相关的本科学程项目修读要求的，

发给相应的本科学程证书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按照第一主修专业的收费标准

收取学费，其他未尽事宜按照《复旦大学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复

旦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等相关实施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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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


